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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及管理层认真贯彻执行年初制定的发展规划，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使公司业绩继

续取得稳步增长。除努力创造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外，公司还结合资本市场环

境变化，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创新投资者保护举措，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现对公司 2015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注重股东回报，持续现金分红 

公司自 2007 年上市以来，本着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核心理念，一直重视对投

资者的现金分红回报，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每年均进行现金分红。 

2015 年度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拟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人

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2015 年 23,835,585.00 196,195,952.78 12.15% 

2014 年 14,282,790.00 125,694,272.24 11.36% 

2013 年 9,917,250.00 85,926,869.16 11.54% 

注：以目前公司最新总股本 476,711,700 股测算，2015 年度拟派发现金额为 23,835,585.00

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12.15%。 

二、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5 年度，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或以

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的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

情况。具体承诺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 2015 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三、维护股价稳定的措施 

2015 年 6 月中旬以来，中国 A 股市场出现非理性调整，公司部分董监高及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

文精神，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稳定发展的信心，增持公司股票合计

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相关增持人员还同时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增

持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以实际行动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2015 年 8 月下旬， A 股市场再次遭遇非理性下跌，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

兼总裁饶陆华先生号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心，坚定对公司发展的

信心，积极买入公司股票，凡在特定时间增持股票并连续持有 12 个月以上，且

持有期间在职的，若因买入公司股票产生的亏损，由个人予以补偿。 

    以上举措，有效地稳定了公司股价，维护了资本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四、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都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接待现场调研、

投资者热线电话、业绩说明会、互动易平台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与投资者互

动交流，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安排专人负责

维护上述渠道和平台，确保沟通的及时有效，并将投资者提出的建议、意见及时

传递给公司管理层。2015 年度，公司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共回答公众提问 600

余个，回复率 100%。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确保公司披露信息的公平，从未

在投资者管理活动中违规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2015 年，公司共组织投资者现

场调研 9 批次。 

    五、信息披露方面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权益 

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公司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可能影响股东和其他投

资者投资决策的信息积极进行自愿性披露。2015 年度，公司共计披露布定期报

告、临时公告 175 份，对公司经营情况、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及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等事项进行了有效披露，对于对公司及股东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并予以披露，信息披露工作做到了真实、完

整、及时、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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